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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税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683580/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简化增值税发票领用和使用程序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9 号 

 

    为切实转变税务机关工作职能，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办税效率，国家税务

总局开展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全面全程提速办税，给诚信守法的纳税人提供更

多的办税便利，现将简化增值税发票领用和使用程序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简化纳税人领用增值税发票手续 

  取消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

通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同）手工验旧。税务机关应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

下简称一般纳税人）发票税控系统报税数据，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增值税发票验旧工

作。 

  二、简化专用发票审批手续 

  一般纳税人申请专用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下同）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十万元的，主管税务机关不需事前进行实地查验。各省国

税机关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扩大不需事前实地查验的范围，实地查验的范围和方法由各

省国税机关确定。 

  三、简化丢失专用发票的处理流程 

  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如果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

购买方可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

《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或《丢失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

明单》（附件 1、2，以下统称《证明单》），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如果丢

失前未认证的，购买方凭销售方提供的相应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进行认证，认证相

符的可凭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单》，作为增值

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和《证明单》留存备查。 

  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如果丢失前已认证相符的，可使用专

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如果丢失前未认证的，可使用专用发票发票联认证，

专用发票发票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一般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可将专用发票抵扣联作为记账凭证，

专用发票抵扣联复印件留存备查。 

  四、 简化红字专用发票办理手续 

  一般纳税人开具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按照规定开具红字专用

发票后，不再将该笔业务的相应记账凭证复印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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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行分类分级规范化管理 

  对增值税发票实行分类分级规范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办税环节。 

  （一）以下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纳税人需要调整

增值税发票用量，手续齐全的，按照纳税人需要即时办理： 

  1.纳税信用等级评定为 A 类的纳税人； 

  2.地市国税局确定的纳税信用好，税收风险等级低的其他类型纳税人。 

  （二）上述纳税人 2 年内有涉税违法行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记录，或者正在接

受税务机关立案稽查的，不适用本条第（一）项规定。 

  （三）辅导期一般纳税人专用发票限量限额管理工作，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纳税辅导期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六、建立高效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 

  税务机关在做好纳税服务，提高办税效率的同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高

效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科学设立风险防控指标，加强日常评估及后续监控管理，提

升后续监控的及时性和针对性，跟踪分析纳税人发票使用及纳税申报情况。对纳税人

发票使用异常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重新核定发票限额及领用数量。 

  本公告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

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 号）第二十八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

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7〕18 号）第一条第（五）项、《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下放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权限的通知》（国税函〔2007〕

918 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征收管理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9 号）第五条第（四）项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      

     2 丢失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  

 

                                           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3 月 24 日 

 


